
1 
 

 

 

 

IFRS 15 新收入准则对建筑业的影响 - 致同研究之 IFRS 系列

（八） 

 

简介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 2014 年 5 月

28 日发布了新收入准则《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IFRS 15 和 ASC 606）。

IFRS 15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允许提前采用。对于采用 US 

GAAP的上市企业，ASC 606 自 2017 年 12 月 15 日之后开始的年度期间（包括在此期间

内的中期）生效，不允许提前采用。对于采用 US GAAP 的非上市企业，ASC 606 自 2018

年 12 月 15 日之后开始的年度期间以及 2019 年 12 月 15 日以后开始的年度报告期间的

第一个中期生效，允许提前采用，但不得早于 2017年 12月 15日以后开始的期间。 

新收入准则将会影响很多企业和行业，受到影响较大的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业、零售业、房地产业、生命科学业、金融业、航空

航天及国防业、水上运输业、能源资源业等。本文主要介绍新收入准则对建筑业（包括

装修业、监理服务业）的重大影响。 

新收入准则对建筑业的影响 

就实施新收入准则而言，建筑业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如下：  

收入能够在一段时间内确认还是只能在完工时确认？ 

何时捆绑的服务代表一项单独的履约义务？ 

合同修订（修改订单）对现在和未来收入有什么影响？ 

何时与同一客户签订第二份合同影响原始合同收入的确认？ 

采用成本法估计完工百分比和业绩时应当包括哪些成本？ 

激励付款额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合同取得成本能否资本化？ 

建筑业收入的会计处理包含独特的挑战，包括如何处理频繁的修改订单，如何界定

发生的并不代表完成程度的成本，是否承诺的商品或服务构成一项更大履约义务的一部

分。虽然 IAS 11 对这类合同提供了一些详细的指引，但是许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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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许多企业现在采用的是类似美国 ASC 605-35 的指引，所以企业需要对这类业务进

行重点分析。  

步骤一：识别与客户之间的合同 

合同修订或变更订单 

根据 IAS 11，当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改变合同范围或者合同价格包括在合同

收入中： 

客户很可能同意变化和金额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根据 IFRS 15，如果参与方同意改变合同范围，但是并没有对相应的价格变化达成

一致，那么企业需要应用可变对价的概念估计合同价格的变化。 

合同修订根据不同的情况可能作为单独合同处理，也可能作为原始合同的终止并签

订新的合同，也可能作为原始合同的一部分。例如，固定造价合同受到后续订单变化的

影响，不能认为与原始履约义务明显可区分，销售商应调整交易价格和完工程度，并且

采用累计追补调整的方式调整收入。 

步骤二：识别合同中的单独履约义务 

IFRS 15 明确，当企业提供重大的整合服务，以将合同中各个单独的商品或服务整

合为客户在合同中将获得的一组商品或服务时，应确认一项单独的履约义务。因此，许

多建造合同将被视为一项单独的履约义务。企业根据可明显区分的条件评估多重要素的

单独性需要重大的职业判断，这可能会产生更多不同的履约义务被独立出来。例如，一

项建造合同可能包括设计、采购和建造服务，可能需要作为单独的履约义务核算。 

步骤三：确定交易价格 

可变对价合同（例如奖励或者激励等）是建筑业常见的业务类型，虽然新模型评估

许多类型的可变对价需要重大判断，但是我们认为并不会对激励付款额有重大影响，特

别是，现行的准则要求在符合条件时，激励付款额包括在合同收入中。 

步骤四：分配交易价格至单独的履约义务 

我们认为，许多建造合同不能够获得可观察的价格，企业将需对单独售价进行估

计，并在估计过程中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使用可观察输入值。IAS 11 中没有关于在多重要

素安排的建造合同中分配收入的详细指引，所以新收入准则对企业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企

业现在采用的会计政策。 

步骤五：当履约义务履行时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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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建造合同将在一段时间内转移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因此与根据 IAS 11

确认收入的模式类似，但是企业不能假定收入确认的时点没有发生变化，仍然需要仔细

评估控制权转移的时点，从而确定收入确认的时间。 

对于在一段时间内实现的履约义务，企业以一种体现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转

移至客户的方式确认完工进度。计量进度的方法包括投入法和产出法。 

企业必须评估现有的方法以确保他们符合 IFRS 15 的目标。对于在一段时间内实现

的履约义务，现在所采用的投入成本法并不是计量完工进度最恰当的方式。类似地，如

果企业实质上提供了项目材料的采购服务，购买的材料还没有安装，企业应当调整投入

法，仅根据已发生成本确认收入，直到材料被安装之后确认毛利。这可能会导致在合同

期内毛利的不均衡。 

其他指引 

合同成本 

虽然 IAS 11 允许合同的取得成本资本化，并在合同期内摊销，但是许多建筑企业

更倾向于发生时将其费用化，IFRS 15 要求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这类成本需要资

本化。 

 

 

注：致同的分析成果是基于公开发布的准则及其相关规定，《致同研究之 IFRS 系

列》不应视为专业建议。未征得具体专业意见之前，不应依据本系列专题所述内容采取

或不采取任何行动。 

 

 

 

 

 

 

 

 

 

 

 

 

 



4 
 

 

 

 

 

 

 

 

 

 

 

 

 

 

 

 

 

 

 

 

 

 

 

 

 

 

 
 
www.grantthornton.cn 
 

© 2016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致同”是指致同成员所在提供审计、税务和咨询服务时所使用的

品牌，并按语境的要求可指一家或多家成员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是 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Ltd（致同

国际）的成员所。致同国际与各成员所并非全球合伙关系。致同国

际和各成员所是独立的法律实体。服务由各成员所提供。致同国际

不向客户提供服务。致同国际与各成员所并非彼此的代理，彼此间

不存在任何义务，也不为彼此的行为或疏漏承担任何责任。 

http://www.grantthornton.cn/


5 
 

 


